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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了该罪名的立法背景、保护法益、构成要件

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问题。文章指出，随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增加，我国刑法通过增设负有照护

职责人员性侵罪，强化了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的保护。文章详细讨论了学界对保护法益的不同观点，

分析了“特殊职责人员”的认定、“发生性关系”的理解以及“情节恶劣”的界定，强调了对未成年女

性身心健康全面保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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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by persons with care-
giving responsibilities. It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s,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judicial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is crim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exual assault crimes against minors, China’s Criminal Law 
has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aged 14 to 16 by adding 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by 
persons with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It further discusses in detail different academic perspec-
tives on the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s, analyz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s with special duties”, 
the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egregious circumstances”,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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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ly protec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un-
derage fe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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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频频被曝光，持续引起着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1显示，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虽然增幅放缓，但仍呈多发

高发态势，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任重道远。我国对于性侵未成年人这样的恶性事

件秉持着零容忍的态度，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践踏法律红线和伦理底线，社会反映强烈，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1]。因此，我国法律也在不断完善，致力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54 条第 1 款规定：“禁止拐买、绑架、虐待、非法收养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性骚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2(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

员性侵罪”，强化了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特殊保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的

刑法第 236 条之一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

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新增本罪对于打击性侵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完善性侵犯罪的罪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十一)》作出这样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儿童，都面临着被性侵的风险。

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容易成为被性侵的高危群体。而性侵的主体很多时候是对未成年人负

有照顾职责的主体，因为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发育尚未完全，对性知识的缺失使得她们在性方面的分

辨能力较低。由此可能会出现未成年人信赖其照顾主体，实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侵犯、或是受

到照顾主体的压力和诱骗失去性自主承诺能力并且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并非出于自愿，以及在事后由

于害怕选择了沉默，从而导致行为人逃脱刑法的制裁的情况。那么如何理解本罪所规定的内容并用于司

法实践中，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分析 

2.1. 学界现有的观点展示 

法益保护主义认为，犯罪应该限定于对法益的加害行为，即对法益予以现实侵害的行为，或产生了

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2]。关于这项新增罪名的保护法益，学界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我国对于该保护法益

的争论点目前有单一说和复合说两种，单一说分别有：女童性自主权说[3]，青少年免受侵扰的性健全发

展权说[4]，身心健康说[5]。复合说主要有两种观点：性自主决定权和身心健康权说[6]，以及性的自决权

 
1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06/t20210601_519930.shtml#1 
2https://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2/t20201226_309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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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伦理禁忌说[7]。 

2.1.1. 单一说的观点展示 
针对于单一说目前有三种观点，主要围绕着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和身心健康展开。第一种观点是女童

的性自主权说。该观点旨在维护 14 至 16 岁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权益，认为那些承担监护、收养等特定

责任的人员，可能利用其影响力对未成年女性进行欺骗或诱导。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尽管未成年女

性并非出于自愿，她们可能会因为对这种关系的产生顾虑而选择忍受，使得犯罪行为更容易实施。因此，

法律假定在与承担特殊职责的人员的关系中，未成年女性难以对性行为做出真正自主的决定，所以本罪

的保护对象正是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权。该观点的可取之处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6 条之

一，它保护的法益属于人身相关，符合本罪在本章节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并且该罪是一种性犯罪，符合

法益保护主义。 
第二种观点是青少年免受侵扰的性健康发展说。德国刑法典中的“性剥削”理论认为，未成年人由

于年龄、实力上的落差，容易成为性剥削的受害者，这种剥削会影响其性的健全发展。因此，保护青少

年免受此类侵扰是刑法的重要任务，基于此得出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保护的法益是青少年免受侵扰

的性健康发展的结论。 
第三种观点是身心健康说。该观点认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部分提高了性同意年龄的标准。

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已满 14 周岁但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具体而言，面对一般人员，

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仍为 14 周岁，但对于负有特殊照顾职责的人员，将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提

高至 16 周岁。在这种情况下，已满 14 周岁但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依然被视为缺乏充分性自主权的

“幼女”，因此设立此罪名的目的在于保护她们的身心健康。 

2.1.2. 复合说观点展示 
性自主决定权和身心健康权说认为性行为如果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对象上，会对未成年人的性认知

造成极大冲击，从而影响未成年人受宪法保护的全面发展权与人格尊严权，这二者可综合概括为身心健

康发展权。性自主决定权和身心健康发展权并非对立互斥的关系，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二者是并存的[8]。 
性的自决权和伦理禁忌说认为该罪名保护的法益不仅包括个体自主决定其性行为的权利，还应当包

括社会伦理禁忌，即社会公认的性行为规范和禁忌。它既强调了个体权利的保护，也强调了社会规范的

重要性，认为性行为应当受到一定的社会伦理约束，以保护社会的整体道德秩序和个体的尊严[9]。 

2.1.3. 本文观点 
本文支持的观点是本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单一的法益，即未成年女性的性健康发展权。 
首先，从刑法体系的整体结构来看，该罪名被立法者归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中，说明此罪保护的法益是与人身紧密相关的个人法益，并且它属于《刑法》第 236 条之一，

是性犯罪体系的一部分。在所有性侵类犯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中，所保护的法益均为个人法益而

非复合法益，因此如果将本罪保护的法益定义为复合法益的话无法与刑法体系的逻辑保持一致。 
其次，如果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直接概括为身心健康有些笼统含糊。因为身心健康涵盖的范围较大，

无法体现出本罪是一个性犯罪的本质特点，也不能与其他罪名的保护法益对比区分。 
如果将本罪的保护法益定义为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权的话，则会出现以下问题：从理论上看，性自

主权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是否发生性行为、与谁发生性行为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性行为的自主决定权[10]。
而“是否发生性行为”的层面上包括了同意和不同意两种情形。在实践中，还可能出现“无法充分证明

被害人不同意”的情况。在低龄女性明确表示同意或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是否同意的情形下，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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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并未受到侵犯。因此性自主权说难以合理解释将此罪纳入刑法处罚范围的正当性依据。 

3. 负有照护人员性侵罪的要件分析 

3.1. 对“特殊职责人员”的理解与认定 

在适用本罪名的过程中，如何认定监护、收养、看护等特殊职责，是判定是否构成负有照护职责人

员性侵罪的关键所在。德国刑法中的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主体范围广泛，涉及教养、照料、培训、生

活共同体、职务等关系[11]。日本对于“特殊职责人员”的认定仅限于监护人，并没有提及上述的医疗、

教育等关系。 
我国刑法将对低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看护、收养、教育、医疗职责及其他同质性特殊职责的人

员列为了本罪的主体范围，说明了该罪为身份犯。另外，我国《刑法》236 条之一中还用“等”字来兜底，

说明犯罪主体的范围可能不止局限在上述的五种范围中。本文认为，关于“特殊职责”的理解重点其实

并不在“特殊”上，而是在“职责”上。按照对法条内容的理解，行为人与未成年女性之间有着监督和支

配的关系。因此，是不是属于本罪的主体范围还需要结合着是否行为人是否有一定的支配的地位来判断。

尚未成年的女性的性同意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原因往往就是由于这种信任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

此，对于该罪的行为人必须要以存在着特殊的职责为形式层面的前提，且与未成年女性之间存在着信任

和监督支配关系[12]。 
“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虽然无法律规定，但是

有事实上的关系，也可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如法律赋予监护人对于未成年女性的监护职责或者是与未

成年女性共同生活的成员同未成年的女性具有着生活上的扶助或是经济上的支持关系时，也可以被认定

为有特殊照顾职责[13]。 
二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产生的职责，例如父母委托他人代为看护 14 至 16 周岁的女儿、福利院对于

儿童的看护职责等。 
三是基于职务或者是业务上衍生出来的义务进而产生的某种职责，例如：监狱里的警察有监视和看

管犯罪的人的义务、培训机构的教师对学生有着照看义务。此种义务是在以行为人承担着某种职务进而

具备某种责任所产生的特殊职责。 
四是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例如，收买、拐卖未成年的女性而产生的先行行为所带来的义务。 
另外，因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特殊职责，如教师、医生、教官等，当行为人只是暂时性地或偶尔对一

个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14]，之后很快就失去了特殊身份时距离合同

结束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且行为人也没有利用曾经的身份所带来的影响力时，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宜认定为犯罪。 

3.2. 对“发生性关系”的理解与认定 

中国刑法中，强奸罪的既遂认定主要依据“插入说”[15]本罪中对“发生性关系”的认定更倾向于采

用传统意义上的狭义性交行为，这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所适用的“接触说”存在着显著的逻辑分流。在

具体案情的司法判定中，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搂抱、亲吻或性器官外侧摩擦等猥亵行为，而未发生实质

性的性器官插入，则不能盲目冒进地评价为“发生性关系”。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

理的吴某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强制猥亵案 3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裁判逻辑。在该案中，被告人利用看

护职责，在第一次侵害时仅在被害人阴部外侧进行摩擦顶撞，因未发生实质插入，法院将该段事实精准

 
3参见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3)渝 0243 刑初 202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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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为强制猥亵罪；而对其后续发生的实质插入行为则认定为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这种数罪并罚

的裁判结果充分证明，司法机关在认定“发生性关系”时严守“插入说”的底线，确保了本罪与猥亵犯

罪的合理分流。同时，由于特殊照护关系的存在，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特定主体的依附性导致其

表面的“自愿”流于形式，司法裁判倾向于推定其相对意志受损，只要完成插入即可认定构罪。但若案

情表明行为人滥用绝对支配力实施了严重的精神控制或隐性胁迫，使被害人身处封闭、孤立无援的境地，

则超出了本罪的射程，应直接转为强奸罪论处。 

3.3. 对“情节恶劣”的理解 

对于本罪加重法定刑情节中“情节恶劣”的界定，司法实务并非采纳单一的客观标准，而是将行为

人的主观恶性、犯罪的手段特征以及对法益的实质侵害后果进行多维度的综合裁量。安徽省宁国市人民

法院及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汪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案 4为这一标准的具体展开提供了规范样

本。在该案中，被告人作为中学教师，在长达一个暑假的时间里先后 13 次与负有教育看护职责的未成年

学生发生性关系，并强行要求被害人服用避孕药物。司法机关在认定“情节恶劣”时，深入考量了高频

次、长时间实施侵害对本应充满信赖的师生照护关系的背叛，以及强制服药等手段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

造成的二次摧残。判例表明，犯罪的时间跨度与实施频率、侵害对象的群体数量、是否造成怀孕、流产

或严重精神疾患(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身心损害后果，以及是否利用隐私视频进行后续精神控制等衍生

不法行为，均是司法裁判中界定“情节恶劣”的关键考量维度。这种综合考量模式既维护了特定职业或

伦理关系中的信赖保护链条，也确保了刑法适用上的罪刑相适应。 

3.3.1. 对“长期”的理解 
有学者主张将“长期发生性关系”理解为“长期或多次”[16]，但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长

期”和“多次”虽然可以有交叉重叠，但是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关系。如果行为人对未成年女性实施了短

期多次的性侵行为，同样可以造成严重后果如使得被性侵的未成年女性怀孕等。由此本文认为，“长期”

指的是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情形，不应当以次数来判断。 

3.3.2. 对造成的危害后果的理解 
在确定本罪的严重情节时，可以结合本罪的保护目标进行讨论。本罪设立的目的是保护 14 至 16 岁

未成年女性的性健康发展权，如果在具体案件中造成了对受害者身心健康的其他严重后果，应当对犯罪

者从重处罚[17]。例如负有照顾职责的特殊主体的性侵行为导致受害者受到重伤或死亡，那么除了侵犯了

未成年女性的性权利之外，还同时侵犯了受害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在危害结果层面，除了以上规定的导致严重性疾病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情节恶劣”之外，其他造

成严重心理伤害或导致自杀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情节恶劣”的一部分。因为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应当是全面的，不仅要重点保护未成年女性的身体状况，也要尤为关注未成年女性的心理健康。性侵

对未成年女性的心理会产生长远和难以磨灭的影响。因此，不论是长期多次的侵犯行为还是制作和传播

侵犯隐私的影像资料被视为加重情节，都势必会对未成年女性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还有可

能会导致未成年女性精神崩溃甚至造成结束自己生命的极端后果，因此将其纳入“情节恶劣”的范畴是

非常有必要的。 

4. 结语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保护未成年女性免受性侵犯的任务也是任重道

 
4参见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2021)皖 1881 刑初 359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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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本文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该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司法

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文章强调了保护 14 至 16 岁未成年女性性健康发展权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特殊

职责人员”、“发生性关系”和“情节恶劣”等关键概念的理解和适用。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希望

能够更有效地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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